勿堕入贩运人口集团圈套
贩运人口属严重罪行
· 贩运人口是指以暴力、欺诈或胁迫等手段以求剥削他人的行为，包括性剥削或强迫劳役。
· 贩运人口在香港属严重罪行。任何人把另一人带入或带出香港进行卖淫活动，不论是否得到该人同意，都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刑罚为监禁10年。
保持警觉
· 为了保护自己，如你计划到香港工作，应该：
· 知道未来雇主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的话，在启程前与未来雇主联络，以核实确已受聘，并查询工作性质、薪酬和居住条件等数据。
· 确保已获香港入境事务处发出你必需的工作签证。访港旅客不得在香港工作。
· 签署雇佣合约前，细阅合约内容。
· 保存所签署合约的副本。
· 把启程时间、在港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亲友。
· 如在香港有朋友，也把朋友的联络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亲友。
· 抵达香港后：
· 应把护照和护照副本分开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要把护照交给任何人代管。
· 联络亲友，并保持联系。
· 保持警觉，以免被隔离，以致无法与家人、朋友、社交圈子或相关团体接触。
寻求协助
· 如怀疑自己会成为或已经成为贩运人口集团的受害人，请致电(852)2860 8366 与香港警务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联络。
· 紧急情况下，请拨 999 寻求警方实时协助。
· 你亦可向下列机构求助：
· 所属国家的领事馆(驻港领事馆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可浏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礼宾处网页http://www.protocol.gov.hk)
· 危机介入及支持中心 ( 芷若园 24 小时热线: 1828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会继续严厉打击贩运人口的罪行。你的举报，有助我们打击这类不法活动，以免有更多人堕入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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